通  知

各有关单位：

欢迎您参加“2009国际智能交通暨节能与新能源汽车展”。本次活动将于2009年12月11日至13日在深圳会展中心2号馆举办，为保证各单位顺利参展，本通知集中对布展相关工作所需注意事项作如下说明：
一、请所有光地特装参展单位于11月20日前将《特装展位承建商资料申请表》（参见附件1）包括效果图、平面及立面图、电力施工图、用电量，以邮件形式发给主场承建商，报图邮件：hsy@chtf.com，联系人：黄小姐，咨询电话：0755-82848712。如需延期提交材料的单位请直接与主场承建商联系。

二、所有参展单位务必于11月30日前到主场承建商联系申领车证（市内）。地址：深圳会展中心4号馆1号门2楼202C。
三、12月7日上午9：00点开始在深圳会展中心215房间办理参展单位入馆手续（入场时间最早为12月8日）。具体安排如下：
办理入场手续时间：

	日期
	时间
	备注

	12月7日
	9：00-16:30
	215号服务台仅办理入场手续

	12月8-10日
	8：30至当日闭馆
	办理入场手续和有关电费等事宜


特装展台搭建需办理手续项目：

特装展台施工管理费、清洁押金、施工安全押金；展期内用电电费；施工临时用电电费；施工证。

	施工管理

	序号
	类型
	价格

	1
	施工证管理费
	5元/个 

	2
	特装展位管理费
	10元/平方米

	3
	特装施工安全押金
	4000元/100平方以内

	
	
	6000元/200平方以内

	
	
	8000元/200平方以上

	备注：
1、施工证管理费、施工安全押金、特装展位管理费向展商收取。

2、展会期间展位内未发生任何布撤展施工安全问题、展览期间的展位结构、消防、人员等安全方面的问题，方可退还。

	清洁及垃圾处理服务

	序号
	清洁项目
	规格
	价格
	备    注

	1
	特装清洁押金
	100平方米以下

（含100平方）
	 800元/展期
	1、 清洁押金向展商收取；

2、 清洁押金需由展商清理完展台, 本中心指定清洁人员确认签字后方可退回。

	2
	
	100-200平方米

（含200平方）
	1000元/展期
	

	3
	
	200平方米以上
	2000元/展期
	

	4
	特装展位吸尘
	 
	5元/次/平方米
	


四、所有参展企业必须认真填写《参展商管理责任书》（参见附件2），并加盖单位公章，于12月9日到深圳会展中心2号馆2楼展商注册区办理展商注册手续。【注意】现场必须提交一份《参展商管理责任书》原件（加盖单位红色公章）才能办理注册。
五、严禁参展企业在所有装饰材料中使用聚氨酯材料。
	主场承建商联系方式：

深圳会展中心 

展具咨询：翟小姐                       业务联系人：张继红 0755-82848713  13760322380
电话：0755-82848711 QQ:292932124                 陈小华 0755-82848710  13798433293
传真：0755-82848714                               吴素洁 0755-82848766  13543302949
邮箱： zl@chtf.com                                 陈艳华 0755-82848715  13510124717
                                                   王顺华 0755-82848716  13510076401
组委会办公室（中国智能交通协会）联系方式：


金晶                         
电话：010-63701100-1012
手机：13810907497

传真：010-63702200

邮箱：jinjing@itschina.org


附件1 特装展位承建商资料申报表
特装展位承建商资料申报表
参展单位资料
单位名称：                                                                 
展位号：                      面积：              尺寸：         X         

联系人：                      电话：              传真：                   

电子邮箱：                                                                 
承建商资料
公司名称：                                                                 

联系人：                      电话：              传真：                   

电子邮箱：                                                                 

审核材料（请附在《特装展位承建商资料申报表》的邮件中）
需提供的材料包括：三维效果图、平面图、立面图、电力施工图、用电量。审核后合格的图纸会加盖审核专用章，以书面形式在7个工作日内回执给该公司。不合格的图纸将以书面形式回复并通知修改，在主场承建商要求的时间内复审。
注：此表及图纸需以电子邮件的形式发送给主场承建商（不接受传真）
报图邮件：hsy@chtf.com   咨询电话：0755-82848712，联系人：黄小姐
（以下由主场承建商填写）
	收件人
	
	收件日期
	

	回复
内容
	


附件2 参展商管理责任书
参展商管理责任书
为保证“第五届中国智能交通年会暨第六届国际节能与新能源汽车创新发展论坛和相关展览”（以下简称活动）的顺利进行，根据国家消防安全相关法规中主管负责制原则，（展位号）        展位负责人（姓名）       （手机号码：             ）为本次活动期间（本单位名称）                           现场主管及治安消防责任人，具体职责如下：
1. 在本次活动期间（2009年12月8日至13日），负责本单位参展工作人员及展位的治安、消防和搭建安全，积极配合场馆展馆安保组消除事故隐患。
2. 自行负责本展区的施工安全，遵守展馆的物业管理规定，不进行任何可能破坏展馆房屋本体完整、造成设施设备损坏、影响展馆展览环境的施工和使用行为。使用音响设备时应将音量控制在70分贝以下，不得对参观者或其他参展商构成滋扰。
3. 保证参展展品按展品规定范围展出，不在现场展出任何涉嫌知识产权不清的展品。保证展品与技术的合法性，保证所有提交文件资料的真实、准确、合法。不在展位外、过道上乱发或摆放资料，禁止与本届展会无关的物品进馆展示。
4. 自行负责看管好本单位的展品及随身携带的物品，闭馆时将现金、贵重物品及重要文件资料等带离展馆，如有丢失或损坏，责任自负。
5. 自觉遵守国家各项消防法规和展馆的消防安全管理的规定，不使用可燃或易燃材料进行搭建和装修，不将易燃、易爆、剧毒或有污染的物品带入展馆，用电、电器使用符合安全要求。
参展单位
（盖章）
负责人签字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注意：

12月9日在深圳会展中心2号馆2楼展商注册区凭《参展商管理责任书》原件办理展商注册手续，请参展单位务必携带《参展商管理责任书》原件（加盖公章）。
罗德刚


电话：010-63701100-1017


手机：13466334500


传真：010-63702200


邮箱：� HYPERLINK "mailto:luodegangbj@163.com" ��luodegangbj@163.com�








赵枫


电话：010-51292007-208


手机：13901192518


邮箱：� HYPERLINK "mailto:zhaofeng5@126.com" ��zhaofeng5@126.com�











PAGE  
- 1 -

